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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1770.htm 关于印发《全国无公

害农产品工作机构治理办法》的通知农质安发[2007]14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

害农产品工作机构： 为贯彻落实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工作会议（厦门）精神，全面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工作体系队

伍建设，推动无公害农产品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农业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在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制

定了《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治理办法》。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工作

机构治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规范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

构治理，加强无公害农产品工作体系队伍能力建设，推动无

公害农产品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无公害农产品治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是

指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治理权限分工授权从事无公害

农产品工作，为公众提供农产品安全保障的公益性机构或者

部门。第三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

领导和上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下，履行本地

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及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职责。

第四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定期对在无公害农产品工作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第二章 

工作职责第五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主要职责：（一）贯

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方



针政策；（二）负责编制本地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发展

规划，制定无公害农产品年度工作计划和推进方案，建立规

范的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三）负责本地区、本行业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复查换证的组织申报工作，并按照分

工进行审核；（四）负责本地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和复查换证的组织申报工作，并按照分工进行审核；（五）

负责本地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和产品检测工作

的统筹规划和监督治理工作；（六）负责本地区、本行业无

公害农产品标志的组织申领、发放与使用监督治理；（七）

依法对本地区、本行业获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产品实施跟

踪检查与监督治理；（八）开展本地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技术指导和认证治理知识培训；（九）负责本地区、

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包装标识治理和追溯系统的推进建立工

作；（十）组织开展本地区、本行业无公害农产品宣传与国

内、国际交流合作；（十一）承担本地区、本行业农产品地

理标志治理的有关工作；（十二）承担本地区、本行业农产

品质量体系推行及相关认证工作；（十三）配合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治理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综合执法监督工作；（十四）完成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上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交办的其他任务。第三章 基本条

件第六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二）具有专职从事无公害农产品工

作的人员，省级工作机构不应少于10人，地市级工作机构不

应少于5人，县区级工作机构不应少于3人；（三）有财政专

项资金和公用事业经费预算，能够保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审

核、监督治理、标识推广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体系推行



等工作需要；（四）有健全的治理制度、工作规范和运行程

序；（五）具备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交通工具及办公通讯设施

设备。第七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应当设置认证申请受理

、认证审核、评审发证、标志推广、监督治理、包装标识、

标准检测、宣传培训、技术推广、产地认定、地理标志治理

、质量体系治理等治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第八条 无公害农产

品工作机构应当有稳定的注册检查员和监管员队伍，定期开

展培训，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无公害农产品工作

机构要建立相应的专家队伍，能够定期为无公害农产品工作

提供评审、咨询、决策服务。第四章 监督治理第九条 无公害

农产品工作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制度、规范

和程序开展无公害农产品工作。第十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

构应当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内部治理，提高工作质量

和效率。第十一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及人员应当严格遵

守保密规定，维护申报主体的合法权益。第十二条 无公害农

产品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工作规范性、时效性、服务质量等方

面的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无公害农

产品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无公害农

产品工作机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第十

四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要注重收集工作中发现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做好预警分析。发生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件，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无公害

农产品工作机构。第十五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名称、负

责人、联系人、办公场所、联系方式等有关情况发生变更时

，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

机构书面报告。第十六条 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实行定期考



核制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条件、工作能力、工作质

量等。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对省级无公害农产品

工作机构进行考核；省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负责对地、

县两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进行考核。第五章 附则第十七

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解释。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